义教成〔2010〕4号
关于加强幼儿园手足口病、水痘等春季传染病防控工作的通知

各中心校、幼儿园：

春季是流行性传染病的高发季节。近期，我市一些幼儿园出现了手足口病、水痘等传染病病例。此类传染病5岁以下儿童最易感染，传染性强，传播渠道复杂，流行强度大，传播速度快，如防控不力，极易在幼儿园造成流行，甚至暴发。为切实做好防控工作，保障幼儿的身体健康，维护幼儿园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，现就防控工作提出以下意见：

一、高度重视，落实责任。各中心校、幼儿园要密切关注了解当前有关传染病的流行趋势，把手足口病等传染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，层层落实责任。各中心校要加强对辖区内幼儿园防控工作的领导和督查指导。密切与当地卫生部门的联系，配合做好各项防控工作。坚持报告制度，一旦出现异常情况，立即了解情况并及时上报教育局和市疾控中心。各幼儿园要认真做好发现、消毒、隔离、报告等日常工作，严格控制传染病的流行。

二、开展培训，明确要求。请各中心校于5月15日前与当地中心卫生院一起，对辖区内幼儿园负责人、保健老师开展手足口病专项培训，重点强调和布置落实有关的防控工作要求。各中心校将培训情况于5月20日前书面报告局成职教科。

三、落实措施，及时处置。幼儿园要坚持认真做好晨检工作。发现发热和手、足、口腔等部出现皮疹、溃疡等症状的孩子，要立即要求家长带小孩去医院就诊，如确诊，孩子应在家中休息至愈。同时报告相关部门。对缺课幼儿要认真登记，追踪了解原因，采取相应措施。要在卫生部门的指导下，立即对玩具、被褥、桌椅等进行消毒；做好食堂、厕所、教室等的消毒处理。保持教室和寝室等活动场所通风换气。

四、广泛宣传，预防为主。各幼儿园在切实做好晨检、物品消洗消毒，培养幼儿洗手习惯的同时，要通过各种有效的形式，向家长宣传手足口病、水痘等传染病防控知识，使家长了解掌握这些传染病的感染症状、传播渠道和预防措施等知识，重点做到不让孩子喝生水、吃生冷食物；饭前便后、外出回家要认真洗手；勤通风曝晒被；不带孩子到人多的公共场所去，以减少感染的机会。各幼儿园要向全体家长发放“防控工作致家长书”（按中心卫生院统一版本），要求家长认真阅读后签名交回幼儿园。各中心校要认真落实检查这项工作，将签名后的告家长书集中上交局成职教科。

五、消毒清扫，认真检查。各幼儿园除按要求认真做好日常消毒工作外，还要利用周末放假时间，对幼儿园进行认真彻底的卫生大扫除，清除杂物、垃圾、洗晒被褥、枕头。各中心校要经常对所辖幼儿园日常晨检、消毒、卫生大扫除工作组织开展督查指导，确保各项防控工作落到实处，有效开展。

各中心校、幼儿园接通知后，要认真贯彻落实防控意见、措施，同时做好小学低段的防控工作，确保本辖区、本幼儿园不出现传染病疫情。对因工作不力、瞒报、晚报造成疾病传播蔓延或其他不良后果的，将根据有关规定追究园长、幼教干部等相关人员的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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